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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耀荣，1929年6月出生，湖南湘乡

人。1947年8月至1948年8月，在北京大学

经济系学习。1948年9月至1950年7月，在

清华大学土木系学习。曾任北京市计委办

公室副主任、市委经济领导小组秘书，第

七机械工业部研究室副主任，全国人大常

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法室负责人、副

主任、主任。2017年2月7日在北京逝世，

享年88岁。

惊闻民法专家魏耀荣先生去世，深感

悲痛，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与魏老在

工作中接触的几件往事，清晰地浮现出

来。

第一次见到魏老是在1995年前后《合

同法》起草过程中的一次讨论会上。当

时，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巡视员何山老

师邀请我和屈延凯先生参加那次会议，与

会者主要是人大法工委与《合同法》起草

有关的内部工作人员。会上，屈老介绍了

融资租赁的概况，希望借《合同法》立法

之机对融资租赁予以规范，以解决融资租

赁缺乏法律保护的问题。我从法律角度介

绍了融资租赁的法律特征。与会者希望我

们能够提供一些法律依据，但融资租赁是

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交易，不仅我国，其他

各国都缺乏对融资租赁的立法，只能提供

《国际融资租赁公约》，而《公约》由于

特定的原因，其关于承租人能否向出租人

退货的条款与租赁公司的主张是不一致

的，因此，我们只能解释依据是国际惯

例、交易习惯，甚至收集了全行业所有租

赁公司的合同文本，来证明我们的主张。

这次会议魏老在场，但是由于人较多，没

有个别交流留下印象。

其后，有一次在全国人大法工委会议

室开会继续讨论融资租赁问题，散会后，

参加会议的一位老先生叫住我，说：你说

的是有道理的，我找到依据了，《魁北

克民法典》中有明文规定，与你们的主张

是一致的。听闻此言我既高兴又惊奇，高

兴的是找到依据工作有了突破，惊奇的是

居然有人这么用心，真的去找，而且竟然

找到了。我说能看看这个规定吗？他说行

啊，到我办公室来吧。原来他的办公室就

在会议室附近，去他的办公室后，才知道

他是全国人大法工委咨询委员魏耀荣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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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曾经担任全国人大法工委经济法室主

任。他从满架的书中找出《魁北克民法

典》（英文版）递给我，并已在相关页码

夹了纸条做标记，我逐条阅读，太令人兴

奋了，租赁行业想建议的条款，世间遍寻

不着，这部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法律竟然做

了规定，力透纸背，这可是法条，比我们

凭空讲多少道理都管用。这么有价值的信

息我当然不会放过，询问哪里可以买到这

本书，答复是买不到，这是赠送的。我爱

不释手，犹豫着能否提出借阅的请求（后

来我知道，魏老像多数大学者一样视资料

如珍宝），魏老看出了我的想法，理解我

的迫切心情，慷慨地同意我借阅复印。我

也没有辜负魏老的信任，复印相关条款后

当天即归还了这份宝贵的资料。有了国外

的立法例，又经过各方面的努力，1999年

《合同法》将融资租赁作为独立的列名合

同予以规范，这在当时世界范围内都是少

见的，可以说我国《合同法》在融资租赁

方面具有世界先进性。对于这一法律制度

的创建，魏老功不可没。

后来我逐渐知道，魏老参加了我国改

革开放后很多民事法律的立法工作，如

《合同法》《物权法》，还是正在进行的

中国民法典的九位编纂人之一。几年前，

所里购买了一些外国民法典资料，我翻阅

时，偶尔看到《荷兰民法典》序言中提到

该法典翻译成中文即是魏老促成，魏老还

担任中方高级顾问。

2004年，全国人大财经委启动《中华

人民共和国融资租赁法（草案）》的起草

工作，我有幸同魏老一起在起草小组工

作，接触多了起来。在我的印象中，虽然

魏老在起草小组中年龄最长、资历最深，

但是他对工作毫不懈怠，讨论问题很投

入，以其丰富的立法工作经验给我们起草

小组的工作提供了大量有益的指导和帮

助，特别是在租赁物的添附、与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的关系、与物权法的关系等问题

上尤其贡献了真知灼见，魏老的参与不仅

对《融资租赁法（草案）》的形成起到积

极的作用，也使我本人在对融资租赁和法

律的理解上受益很深。

有几次工作会后我开车正好顺路送魏

老回家，路上聊的话题自然多了起来。令

人惊讶的是魏老竟然不是法律科班出身，

解放前后就读于清华大学土木系。面对

“您怎么成为法律专家”的疑问，魏老

说，他上清华大学后参加了地下党的工

作，很多时间用于社会活动，一切服从组

织安排，所学没有所用，“连一个鸡窝也

没有设计过”，工作中干一行爱一行钻研

一行，从事法律工作后更是加倍学习、钻

研，下“笨功夫”，坚持外语学习，读了

很多外文法律资料，在工作中不断积累、

不断总结，边干边学，锻炼提高，使自己

能够胜任工作。

有一次，魏老在仲裁一个与融资租赁

相关的案件时，给我打电话，谦虚地“请

教”某个问题，我们在电话里进行了长时

间的讨论，魏老提出各种假设并一一分

析，听得出，他希望做出一个扎实公正的

裁决。

《融资租赁法》立法搁置后，我与魏

老见面的机会少了。有一次我工作中遇到

一个复杂的问题难以解决，试着给魏老打

电话请教，听完我的叙述，魏老说这是

营业转让问题，我国法律中没有这项制

度，有些国家法律中有明确规定，并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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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里给我做了说明。更没有想到的是，几

天以后我接到了他老人家寄来的信件，里

面是他手写的补充解释，以及从外文资料

中查到的信息，还对其中一个外文词汇的

两种可能的意思附上了布莱克法律词典的

解释……写到此处，眼睛不由自主地模糊

了……

学识丰富、治学严谨、态度谦和、温

暖待人的忠厚长者——魏老，愿您安息！

（作者为北京市汇融律师事务所主任）

2016 年 9 月 24 日上午，我去八宝山

梅厅向我敬爱的学长，我的良师益友徐乃

明同志作最后的告别。

乃明是因病于 9 月 20 日去世的。乃

明夫人方林（原名邹光华）考虑到同学们

都年事已高，劝说众学长不去八宝山，以

后方便时可到家里再聚。因此，当天前来

告别的主要是航天系统的同事们。清华上

世纪 40 年代复校后的同学只有林宗棠、

钟涵和我三人。

我到得较早，乃明的女儿带我到休息

厅同方林见面。他们夫妇俩结婚 60 余年，

相亲相爱，在同学里也是传为佳话的。而

今乃明仙逝，对方林的打击可想而知。我

向方林表示了我个人对她的诚挚慰问，并

代表我们清华1952电机系同学向她致哀。

过不一会儿，钟涵和宗棠学长先后来到。

10 时整，告别仪式开始。灵堂布置

庄严肃穆，四周摆满了亲友、学友、战友

们的花圈。入门处乃明的外孙女送的花圈

特别引人注目，挽联上写着：亲爱的外公，

下辈子我还要做您的外孙女。这种亲情，

感人至深！大屏幕上播出乃明生前的工作

和生活视频片段，工作照精神专注，生活

照谈笑风生。我们三位清华校友排在最前

列，向乃明三鞠躬致以最后的敬礼。乃明

身穿西服，系着领带，神态安详，但脸庞

消瘦。这也折射出他生前同病魔顽强斗争

的印记。

走出灵堂，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幕

幕的往事不断涌现在眼前。

我同乃明相识于 1948 年 10 月。那年

9 月，我作为电机系的新生进入清华园，

而乃明已是机械系二年级了。那时，在地

下党的领导下，清华涌现了一批“团契”，

实际上是读书会。我在晓光中学比我高一

乃明学长  英魂永在

○董贻正（1952 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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